


法規名稱：南投縣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管理自治條例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3日 

 

第一條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秩序，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本府，主管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載客船舶：指依船舶法取得證照，以班船或包船形式營運之船舶。 

二、班船：船舶經營業者以載客船舶搭載乘客行駛定時定點航線或區域。 

三、包船：船舶經營業者以事先預約方式載客船舶搭載乘客行駛遊湖觀光遊憩。 

四、碼頭管理機關：主管碼頭設施維護、營運等事項，在日月潭水域為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五、水庫管理單位：依水利法管理日月潭水庫，接受船舶經營業者航行許可申請、審核之機 

    構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條 

為考量日月潭水庫水域之船筏容量，維護船舶航行安全，水域內載客船舶總量上限為載客動

力小船一百三十六艘、客船三艘，且不受理增建新船；但在原總量管制內之舊船換新者，不

在此限。 

 

第五條 

於日月潭水域申請班船營運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 

一、班船營運服務計畫書。計畫書應包含服務人員及船長資料、船舶資料、載客數、救生及 

消防訓練、救生逃難設備、緊急應變措施與通報單位、票價、去年度營運狀況與成本、

營收，及本年度預計之營運航行模式。 

二、公司執照影本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船主合作經營同意書。 

四、小船執照影本或船舶檢查證書、船舶檢查紀錄簿、客船安全證書。 



五、碼頭泊靠權證明文件。 

六、水庫管理單位航行許可文件。 

七、營運人責任保險證明。 

前項申請得以船隊方式申請。但每艘載客船舶其經營資料及船舶執照資料均應列表檢附。 

若船舶經營業者申請客船經營班船，須另以航業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若為當年度新加入之業者，去年度營運狀況與成本、營收資料免附。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營運許可屆滿前半年或開始營運前半年向本府提出申請，由本府召開會議審查，

並於審查後核發班船營運許可，並以三年為限。 

本自治條例公布後首次受理申請之期程由本府另行公告。 

 

第七條 

前條之營運許可，由本府籌組之日月潭船舶營運審查小組辦理審查。 

前項審查小組籌設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一項所定之審查，本府得依規費法規定，徵收行政規費，收費標準由本府定之。 

 

第八條 

為維護水域秩序，船舶經營業者必需依班船營運計畫審查結果辦理合作經營，船舶經營業者

不得拒絕。其合作經營行為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聯合行為者，應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

申請許可。 

本府並得於各碼頭設立單一售票窗口及連絡站，由各業者統一派員進駐營運。 

 

第九條 

本府得依船舶之船齡、設備狀況、營運條件針對載客船舶訂定收費標準。 

前項收費標準另定之。 

 

第十條 

公共工程或其他相關活動之需要，致影響水域營運時，船舶經營者應配合調整航班、航線或

停航。 

 

第十一條 

船舶經營業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及七月底，提報前半年度營運情況送本府備查。 

 

 



第十二條 

船舶經營業者，應將票價、租金、營業時間、乘客限額、停航公告及停駛事由、運送契約、

申訴服務專線及乘客應行遵守事項，載明於票根或公有營運停船碼頭明顯處所揭示之。 

 

第十三條 

船舶經營業者，發現船難，應即無償救助，於二十分鐘以內通報警察機關、主管機關及水庫

管理單位，並接受緊急救難單位調度，不得推諉。 

 

第十四條 

為保障乘客，船舶經營業者應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並將保險單（或卡）之證明文件備妥放

置於該船舶上供主管機關查驗。 

前項投保事實及保險金額，應在船票或租船契約內載明。每一乘客投保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三百萬元。 

 

第十五條 

船舶經營業者、船舶所有人、船長或駕駛，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在禁止航行之水域內航行。 

二、未經水庫管理單位許可而逕行下水或航行。 

三、在公有營運碼頭以外之處所停泊載客。 

四、將果皮雜物或其他廢棄物品拋棄水中。 

五、未依規定收費。 

六、在公有營運碼頭關閉時間上下遊客。 

七、於夜間或有限能見度下無號燈航行。 

八、留乘客在船上住宿或酗酒。 

九、強行攬客或放任所屬售票人員強行攬客。 

十、超逾核定之航行區域或時間。 

十一、攜帶或藏匿違禁危險物品上船。 

十二、聽任駕駛人酗酒。 

十三、濃霧發佈碼頭關閉擅自開航。 

十四、船長或駕駛對於當地族群風俗民情與景點文史及名稱等，以誇大不實或污辱言行做 

      導覽解說。 

十五、其他妨害航行安全之行為。 

      前項所稱航行之水域、航行區域、航行時間、碼頭時間，依各管理單位公告為準。 



      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違禁危險物品」比照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之規定。 

 

第十六條 

為公有營運碼頭安全及管理，碼頭管理機關得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 

碼頭管理機關得對遊客進出碼頭收取使用規費，其收費標準由碼頭管理機關定之，若非本府

施設之碼頭其收費標準並須報本府備查。 

 

第十七條 

為公有營運碼頭及預備碼頭之管理及設施維護，碼頭管理機關得訂定管理辦法管理之。 

碼頭管理機關針對使用公有營運碼頭船席或預備碼頭船席之使用人，得訂定收費標準徵收使

用規費，若非本府施設之設施其收費標準並須報本府備查。 

 

第十八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期限提出營運許可申請，或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

定，由本府要求船舶經營業者限期改善，若期滿仍不改善，處船舶經營業者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規定，處船舶經營業者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前二項違規事項若可歸責於船舶所有人、船長或駕駛，本府亦可依前二項處分方式處罰。 

 

第十九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十四條規定者，處船舶經營業者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或未依本府審查核可之營運許可營運，處船舶經營業者、船舶所有

人、船長或駕駛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施行日期由本府另定，並經議會同意後

施行之。 

 


